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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上半年（第二季度）信息披露报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行第二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会议审

议关于《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上半

年信息披露报告》的议案。

2.本报告中包含的财务资料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

本行2025年上半年（第二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3.本报告中，本行指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如无特殊说明，本报告所述的金额币种为人民币。

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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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的中文名称 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中文简称 汕头海湾农商银行

公司的外文名称 Shantou Gulf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 Ltd.

公司的外文名称缩写 GRCB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江伍湖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6月30日

报表期末比上年同期

增加（%）

营业收入 32,897.19 31,244.73 5.29

净利润 2,424.41 671.19 261.21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424.41 671.19 261.21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1.49 1.39 7.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0.75 1.85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加（%）

资产总额 1,742,073.92 1,714,420.84 1.61

负债总额 1,646,577.78 1,622,236.35 1.50

股东权益 95,496.14 92,184.49 3.59

存款总额 1,570,039.16 1,544,601.75 1.65

贷款总额 717,494.03 700,232.43 2.47

注：表中均为未经审计数据。

三、关键审慎监管指标情况

截至 2025 年 6 月末，本行各项关键审慎监管指标均符

合监管要求，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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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a b c d e

2025年6月30

日

2025年3月31

日

2024年12月31

日

2024年9月30

日

2024年6月30

日

可用资本（数额）

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95,496.14 93,883.99 92,184.49 90,347.47 88,951.24

2 一级资本净额 95,496.14 93,883.99 92,184.49 90,347.47 88,951.24

3 资本净额 104,314.99 102,682.38 101,100.40 99,154.16 97,602.16

风险加权资产（数额）

4 风险加权资产 757,196.76 755,539.72 765,058.58 754,630.80 742,012.89

资本充足率

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

率（%）
12.61 12.43 12.05 11.97 11.99

6
一级资本充足率

（%）
12.61 12.43 12.05 11.97 11.99

7 资本充足率（%） 13.78 13.59 13.21 13.14 13.15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8 储备资本要求（%） 2.50 2.50 2.50 2.50 2.50

9
逆周期资本要求

（%）
0.00 0.00 0.00 0.00 0.00

10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

行或国内系统重要

性银行附加资本要

求（%）

11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8+9+10）
2.50 2.50 2.50 2.50 2.50

12

满足最低资本要求

后的可用核心一级

资本净额占风险加

权资产的比例（%）

5.78 5.59 5.21 5.14 5.15

杠杆率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

余额
1,742,073.92 1,718,165.39 1,714,420.84 1,697,966.84 1,710,887.32

14 杠杆率（%） 5.48 5.46 5.38 5.32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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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 杠杆率 a（%） 5.48 5.46 5.38 5.32 5.20

流动性覆盖率

15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

产
不适用

16 现金净流出量 不适用

17 流动性覆盖率（%） 不适用

净稳定资金比例

18 可用稳定资金合计 不适用

19 所需稳定资金合计 不适用

20
净稳定资金比例

（%）
不适用

流动性比例

21 流动性比例（%） 174.23 167.96 139.55 148.92 151.05

注：

1.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年第4号，以下简称

《资本新规》）“第三节资本监管要求”规定：

第二十六条商业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如下最低要求：

（一）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

（二）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

（三）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

第二十七条商业银行应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计提储备资本。储备资本要求为风险加

权资产的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权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

势、银行业整体风险状况以及单家银行经营管理和风险水平等情况，对储备资本要求进行调

整。

商业银行应在最低资本要求和储备资本要求之上计提逆周期资本。逆周期资本的计提与

运用规则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另行规定。

第二十八条除本办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和逆周期

资本要求外，系统重要性银行还应计提附加资本。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认定标准及其附加资本要求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另行规定。

若商业银行同时被认定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不

叠加，采用二者孰高原则确定。

2. 表中数据均为未经审计数据，均为《资本新规》口径。

四、资本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a b

数额 代码

核心一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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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68,480.13

2 留存收益 26,717.43

2a 盈余公积 1,075.83

2b 一般风险准备 16,634.01

2c 未分配利润 9,007.59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 298.58

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0.00

5 扣除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95,496.14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

6 审慎估值调整 0.00

7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0.00

8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

债） 0.00

9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0.00

10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套期形成的现金流

储备 0.00

11 损失准备缺口 0.00

12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0.00

13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

未实现损益 0.00

14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项负债

） 0.00

15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股票 0.00

16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

的核心一级资本 0.00

17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

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00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

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00

19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

金额 0.00

2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

资本和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的

未扣除部分超过核心一级资本15%的应扣除金额 0.00

21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除的

金额 0.00

22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

产中扣除的金额 0.00

23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00

24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0.00

25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0.00

26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95,496.14

其他一级资本

27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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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其中：权益部分 0.00

29 其中：负债部分 0.00

30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0.00

31 扣除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0.00

其他一级资本:扣除项

3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本 0.00

3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

的其他一级资本 0.00

3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

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00

3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

资本 0.00

36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00

37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0.00

38 其他一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0.00

39 其他一级资本净额 0.00

40 一级资本净额 95,496.14

二级资本

41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0.00

42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0.00

43 超额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8,818.85

44 扣除前的二级资本 8,818.85

二级资本：扣除项

45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0.00

46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

的二级资本投资及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投资 0.00

47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应扣除金额
0.00

47a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投资中的TLAC非资本债务

工具中应扣除金额（仅适用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4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应扣除金额 0.00

48a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投资中的TLAC非资本债务工

具中应扣除金额（仅适用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49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00

50 二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0.00

51 二级资本净额 8,818.85

52 总资本净额 104,314.99

53 风险加权资产 757,1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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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和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5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61

5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61

56 资本充足率 13.78

57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2.50

58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0

59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0.00

60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附加资本要求

61
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

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5.78

我国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00

63 一级资本充足率 6.00

64 资本充足率 8.00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6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未扣除

部分 337.07

65a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投资中的TLAC非资本债务

工具未扣除部分（仅适用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66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0.00

67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扣除递

延税负债） 3,345.54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损失准备的限额

68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损失准备金额 12,082.50

69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损失准备的数额
8,818.85

70 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损失准备金额

71
内部评级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损失准备的数

额

五、已发行资本工具情况

截至2025年6月末，本行无已发行的资本工具。

六、信用风险暴露

截至2025年6月末，本行信用风险暴露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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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风险暴露/

转换后资产
未缓释风险暴露/

转换后风险暴露
风险加权资产

表内信用风险 1,741,962.39 1,741,962.39 705,508.11

表外信用风险 0.00 0.00 0.00

交易对手信用风
险

0.00 0.00 0.00

合计 1,741,962.39 1,741,962.39 705,508.11

(二)逾期不良贷款及贷款损失准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不良贷款总额 16,543.43

逾期贷款总额 42,052.89

贷款损失准备 27,310.43

七、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截至2025年6月末，本行未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资产证

券化风险暴露为零。

八、市场风险暴露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

和商品价格等）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

生损失的风险。本行将所有表内外资产负债划分为交易

账簿或银行账簿。交易账簿是指银行为交易目的或规避

交易账簿其他项目的风险而持有的可以自由交易的金融

工具和商品头寸，除此以外的其他各类头寸划入银行账

簿。针对不同的账簿类别，采用相应的方法进行管控。

本行在经营过程中主要面临的市场风险包括银行账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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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风险和股票价格风险，无交易账簿的利率风险、汇

率风险和商品价格风险。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情况：

截至2025年6月末，在六种情景的假定前提下，对银行

账户造成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经济价值变动 2025年6月30日

情景1：平行上移 31,964.09

情景2：平行下移 -27,284.31

情景3：变陡峭 22,654.19

情景4：变平缓 -16,946.20

情景5：短期利率上升 -3,455.38

情景6：短期利率下降 -1,541.75

上述分析是根据《银行账簿利率风险计量报表(标准化计量框架简化版)》

填报说明中所在的方法进行。

九、操作风险情况

截至2025年6月末，本行操作风险暴露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风险加权资产 资本要求

操作风险 42,869.80 3429.58

十、股权投资及其损益

截至2025年6月末，本行持有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00.00万股股金，持股比例低于10%，属于小额少数资本投

资。

十一、公司治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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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治理概述

汕头海湾农商银行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建

立“三会一层”的组织架构，健全管理监督机制，继续从组

织治理架构、职责边界、决策规则和程序、激励和监督机制

以及信息披露透明度等方面深化公司治理改革，完善和规范

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协调运作、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

构，规范各治理主体履职行为。

（二）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是本行的权力机构，由全体股东组成。本行严

格按照《公司法》《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召集、召

开股东大会，实行律师见证制度，确保所有股东能够行使自

己的权利。

2025年上半年，由董事会召集召开的股东大会共1次，

审议通过10项议案，听取8项报告。具体如下：

1.2025年4月25日，汕头海湾农商银行召开2024年度股

东大会，出席及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27名，代

表汕头海湾农商银行有表决权股份数60750万股，占总股本

的95.07%。

本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信息披露报告》《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决算报告》《汕头海湾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等10项议

案；听取《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

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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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关联交易情况的报告》《汕头海湾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主要股东及大股东2023年度资

质评估情况的报告》《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及其成员2024年度履职情况评价报告》等8项报告。

（三）董事会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承担本行经营和管理的最终责

任。根据《公司法》《章程》的相关规定，维护股东、员工

和客户的利益，忠实、勤勉履行职责，正确把握国内外经济

金融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及时调整经营发展方式，促进

质量与规模、效益与效率的协调增长，推动本行经营方式与

发展模式的转变，确保持续稳健经营高质量发展。

1.董事会构成及运作情况

本行董事会成员9名，由职工董事、执行董事和非执行

董事（含独立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的人数3名。全体

董事均能根据《公司法》《章程》的相关规定，勤勉忠实地

履行各项职责，持续对标监管，完善内控，积极加强探索实

践，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

2025年上半年，由董事长召集召开的董事会共4次，审

议通过《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信息

披露报告》《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战

略发展规划》《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等30项议案；听取《汕头海湾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关联交易

情况的报告》等42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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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1）2025年上半年，本行独立董事认真履行职责，与

本行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密切联系，

及时关注本行各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参加董事会及各

专业委员会会议。本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时，能按照《银行

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等要求，就相关提案发表书面独立

意见；审议提案时，对重要事项均进行必要的核实后，方作

出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切实维护本行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

（2）2024年12月27日，本行召开2024年临时股东大会，

顺利完成了第二届董事会的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应非、林勇的任职资格于2025年4月29日获得监管部门批

复，并已正式发文聘任。

（四）监事会

2025年上半年，本行监事会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监

管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以维护股东和员工

利益、保障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为核心目标，紧密结合全行发

展战略和经营活动，持续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体系，

创新监督手段，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风险监督，有效发挥监督

职能，为推动全行业务稳健发展、强化内控、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监事会构成及运作情况

本行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1名，外部

监事1名，股东监事1名。全体监事均能够勤勉尽职，本着维

护股东和本行利益的准则开展工作，按照法律、法规及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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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本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情况等进行监督，

依法合规认真履行职能，促进本行各项业务的稳步发展。

2025年上半年，由监事长召集召开的监事会共3次，全

体监事均能按时出席，认真审议并通过了《汕头海湾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信息披露报告》等12个议案，

审议《汕头海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风险管理

情况的报告》等40份报告。监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共召开了

1次会议，认真审议并通过议案3个，充分发挥专职委员会的

职能。

2.外部监事工作情况

2025年上半年，外部监事认真独立行使监督职权，持续

关注本行经营管理和风险状况，积极参加监事会及专业委员

会会议。对董事会、高管层进行履职监督，为监事会履行监

督职责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高级管理层

2025年上半年，本行高级管理层由1名行长，4名副行长

组成。本行实行“一级法人、统一管理、授权经营”经营管

理架构，高级管理层由董事会聘任，对董事会负责，执行股

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决议，按本行章程全面负责本行的

日常经营管理活动。高级管理层下设财务管理委员会、授信

审批委员会、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不良资产管理委员会、

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委员会、金融市

场投资审批委员会、业务连续性管理委员会、保密委员会、

采购与招标管理委员会、内控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等。各委员

会按照相关职能独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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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2025年上半年无新增关联交易。

（一）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

1.一般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2025年6月末，本行无存量一般关联交易。

2.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按《资本新规》口径）

截至2025年6月末，本行存量重大关联交易2笔：对汕头

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授信8000万元，占本行资本净额的

7.67%；对汕头市海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笔授信分别为4000

万元和1500万元，分别占本行资本净额3.83%和1.44%。该2

个关联方均为本行主要股东“汕头市糖烟酒有限公司”的关

联方，合计授信13500万元，占本行资本净额12.94%。本行

关联方授信余额符合相关监管法规和本行的制度规定。

（二）存款类、服务类或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2025年6月末，本行存款类暂无存在关联自然人单

笔50万（不含）以上定期存款或关联法人单笔500万元（不

含）以上的定期存款的情况。暂无存在服务类或资产转移类

关联交易情况。

（三）监管指标执行情况（按《资本新规》口径）

截至2025年6月末，本行对最大单一关联方授信余额

8000万元，占本行资本净额的7.67%；最大关联集团授信余

额13500万元，占本行资本净额的12.94%；全部关联方授信

余额13500万元，占本行资本净额的12.94%。本行关联交易

监管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十三、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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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优化网点布局，整合营业网点资源，提高营业

网点金融服务水平和盈利水平。经研究，本行决定将辖属渔

五分理处和五南分理处终止营业，并于2025年5月30日向汕

头金融监管分局提交上述两个分理处的终止营业请示。随后

汕头金融监管分局于2025年6月27日正式批复本行终止营业

申请。

在收到汕头金融监管分局批复后，本行于当日营业终了

后正式对上述两个分理处终止营业，渔上分理处承接原渔五

分理处存量业务，上塘分理处承接原五南分理处存量业务，

业务实现平稳过渡。


